
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定  
107年 6月 25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訂定通過 

115年 3月 23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依據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｣與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高級中等學校

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｣相關規定，特訂定本實施規定。  

二、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，以拓展學生學習面向、減少學生學習落差及促進學生適性

發展，並落實學生自主學習為原則。  

三、 依據學校校內外資源條件、學生興趣與需求，並結合社區特性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作

為學生自主學習、選手培訓、充實(增廣)/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運用。  

四、 彈性學習時間得以全學期授課、短期性授課或指導及學生自主學習等方式實施。  

五、 全學期授課以發展學校特色及銜接學生進路為主軸，並規劃充實(增廣)/補強性教學等

課程為主。  

六、 全學期授課應配合學校課程、排課需求和師資安排，依同科跨班、同群跨科及同校跨

群等模式規劃，且二年級每週至多一節；三年級每週至多二節。  

七、 全學期授課並授予學分之課程，實施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 

(一)於前一學期結束前之規定日期辦理學生預選。  

(二)每班開課人數最低以 12人為原則，情形特殊且學校經費足以支應者，得降低至 10

人，最高以選課手冊記載為準，唯不得超過當年度每班核定人數。  

(三)如須辦理加退選，每學期以 1次為限，於開學後第二週內辦理，經家長、導師、課

程諮詢教師、科主任與教務處簽核後辦理。  

(四)如因退選而影響該科目開班之規定人數，則不得退選。  

(五)凡不依規定辦理改選，自行加退選者，該科目均以零分計算。  

(六)全學期課程應詳列開設年段、課程名稱、每週節數、開設週數、實施對象、教學綱

要及師資規劃等內容，並納入學校課程計畫且須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 

八、 學校特色活動可辦理例行性、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，其內容包括活動名稱、辦理方

式、時間期程、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，並納入學校課程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

過後實施。  

九、 彈性學習時間得提供學生自主學習，其實施原則、輔導管理、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及相

關規定如下：  

(一)實施原則：鼓勵學生自主規劃、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及落實自主學習精神。  

(二)輔導管理：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，規劃自主學習活動，並得採個人或小組(3至 5

人 )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專題、議題、創新實作或其他方式，且應事後安排成果報

告、發表或展示。  

   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前，應先經教師指導且討論後填寫申請表，填寫完成後必須經家

長 

(法定代理人)、導師、指導老師與教學組審核通過後實施。  

(三)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應包括學習主題、內容、進度、地點、方式及所需設備或資源

等；學生自主學習申請及學習記錄表如附件一。  



(四)學校得提供適合的學習資源，如資訊設備、圖書和使用空間等；同時為能落實學生

自主學習成效，得安排教師隨班或組進行指導。  

十、 本實施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